《自治区教育厅等12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
研学旅行的实施意见》政策解读

一、《实施意见》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？
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，通过集体旅行、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，是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，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，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，意义重大。
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重要举措。2013年以来，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《国民旅游休闲纲要(2013-2020年)》《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》，明确提出要逐步推行、支持和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。开展研学旅行对拉动内需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二是大力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途径。研学旅行将学习与旅行实践相结合，将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有效衔接，强调学思结合，突出知行统一，让学生在研学旅行中学会动手动脑，学会生存生活，学会做人做事，促进身心健康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、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。
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。我国具有极其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、红色教育资源和综合实践教育基地，依托这些实践资源广泛开展研学旅行，让广大学子走出校门实地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感受中华传统美德，感受革命光荣历史，感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，激发学生对党、对国家、对人民的热爱之情，增强对坚定“四个自信”的理解与认同具有重要意义，是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的重要载体。
二、研学旅行是什么？
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，通过集体旅行、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，学校要结合实际，把研学旅行纳入教育教学计划，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统筹考虑，精心设计研学旅行活动课程，做到立意高远、目的明确、活动生动、学习有效，避免“只旅不学”或“只学不旅”现象,促进研学旅行与学校课程有机融合。
三、《实施意见》中规定哪些学段孩子适合开展研学旅行？一般时间多久适宜？
《实施意见》指出，学校要根据教育教学计划灵活安排研学旅行时间，一般安排在小学四到六年级、初中一到二年级、高中一到二年级，尽量避开旅游高峰期。每年至少安排1次学生进行研学旅行，每次小学2到3天、初中3到4天、高中4到5天。同时鼓励各中小学生家庭利用寒暑假等时间有计划、有目的地带孩子外出研学旅行，作为学校研学旅行的有益补充。
四、《实施意见》对不同学段学生开展研学旅行的内容有何规定？
《实施意见》中明确，学校要根据学生年龄特点、学段特征和地域资源合理安排学生研学旅行活动，小学以乡情县情为主、初中阶段以县情市情省情为主、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为主。
五、《实施意见》对研学旅行体系建设有何具体要求？ 
《实施意见》指出，各地要因地制宜遴选建设一批安全适宜、主题鲜明、体验丰富的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，形成国家、自治区、市、县四级研学旅行体系。各基地营地要根据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不同学段的研学旅行目标，有针对性地开发自然类、历史类、地理类、科技类、人文类、体验类等多种类型的活动课程。
六、《实施意见》在规范研学旅行组织管理方面有哪些具体要求？
《实施意见》指出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中小学将切实规范研学旅行管理，制定工作规程，做到“活动有方案，行前有备案，应急有预案”。学校开展研学旅行将根据教学计划、团队规模和研学基地承载能力等实际情况，合理选择研学基地和研学课程，精心安排研学实践路线，促进教学计划与基地课程、学校师生与研学路线之间的有效对接。学校会提前拟定活动计划，并按管理权限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研学旅行从活动的计划准备到组织实施，全程应公开、透明、可监督，保证学生利益，保证家长选择权和知情权，积极通过家长委员会、致家长的一封信或召开家长会等形式告知家长活动意义、时间安排、出行线路、费用收支、注意事项等信息，加强学生和教师的研学旅行事前培训和事后考核。学校组织开展研学旅行可采取自行开展或委托开展的形式。
七、《实施意见》在确保学生安全方面提出哪些具体规定？
《实施意见》要求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中小学要规范研学旅行管理，制定工作规程，做到“活动有方案，行前有备案，应急有预案”。各地要制订科学有效的研学旅行安全保障方案，建立行之有效的安全责任落实、事故处理、责任界定及纠纷处理机制，实施分级备案制度，做到层层落实，责任到人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督促学校落实安全责任，审核学校报送的活动方案（含保单信息）和应急预案。学校自行组织的研学旅行应尽量选择列入目录的研学实践教育营地、基地中安排集体住宿。学校开展研学旅行，要做好行前安全教育工作，负责确认出行师生购买意外险，必须投保校方责任险，与家长签订安全责任书，与委托开展研学旅行的企业或机构签订安全责任书，明确各方安全责任。要根据需要配备一定比例的学校领导、教师和安全员，也可吸收少数家长作为志愿者，共同负责学生活动管理和安全保障，与家长签订协议书，明确学校、家长、学生的责任权利。同时，《实施意见》进一步明确了文化旅游、交通、公安、市场监管、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等在研学旅行中的责任。
八、《实施意见》对研学旅行费用是如何规定的？
《实施意见》要求，学校开展研学旅行活动，要根据成本合理确定食宿、交通、活动等的费用，所需费用一般由学生家庭承担。交通部门要对研学旅行公路和水路出行严格执行儿童票价优惠政策，文化旅游、公益性博物馆、科技馆等部门要按有关规定对研学旅行实施景区、景点、场馆门票减免政策，自然保护区寒暑假期间要对中小学免费开放，自治区级研学旅行基地收取门票、活动费用的，价格不得高于社会旅游团队价格或学生门票的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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